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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济南垃圾分类条例征求意见：投放厨余垃圾须去除塑料袋

个人未按规定分类最高罚200元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夏侯
凤超） 3月10日，济南市城管局下
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市容
秩序治理保障复工复产的通知》。
每日9点至19点，沿街商铺在不妨
碍交通、不影响市容的情况下，允
许店外有序摆卖。现在商铺营业
情况如何？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济南市市中区八一立交桥下
的一家蔬果店，老板张华（化
名）正在精心摆放店门口的水
果。他没有想到，一纸承诺书，
能够让他在疫情萧条的生意中再
次喘了口气。

张华经营的这家店叫“原产
地特产直通车”，但这次疫情，让
这家本以特产为主的店铺完成了
一次蜕变。“因为很多市民买蔬菜
水果的需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就
进了一些来卖。”

店铺离马路比较远，张华即
使拥有两个店面，但实际上一个
用作仓库，一个用来售卖，加上摆
放的商品多，店内实际面积其实
不大，“而且因为都在店里面售
卖，大家并不知道店内具体卖些
什么，导致现在的经营状况十分
堪忧”。

线下经营的转机是从10日开
始的，“昨天，柳队长过来跟我说
有新政策了，允许适当的店外经
营了。”张华口中的柳队长，就是

市中区四里村执法中队中队长柳
伟。

10日上午，济南市城管局党
组副书记、副局长韩军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沿街商铺在与城管
部门签订《疫情防控期间经营承
诺书》的前提下，可于每日9点至19
点，利用店前空置场地有序摆卖
和采取开放窗口、即买即走等灵
活形式进行经营。随即，济南市城
管局正式发布店外售卖详细规
定。

10日签了承诺书，张华将停
在店前的货车上摆放好蔬菜和水
果，吸引了不少过路市民采购。

“来店里买菜的市民多了，而
且外面通风还好，即买即走，在防
疫压力上也小了不少。”张华说，

“顾客差不多多了三分之一。”
在济南鲁中酒店门口，大

门前的台子上有三四位员工
正在售卖肉包子、炸糕、水饺、
馒头等食物。酒店行政总监张
先生告诉记者，“昨天我们签署
了承诺书，早晨6点半到9点，我
们就在店内售卖，9点到晚上7
点，把桌子拿到门口，效果很
好，大家都能看得见。”张先生
说，“前段时间营业额在四千多
元，开了早餐之后每天都在递
增，昨天放开了店外经营，已
经到了1万多元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夏侯凤超

逐步建立生活垃圾
处理收费制度

《草案》指出，生活垃圾减量与
分类管理应当遵循以法治为基础、
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
制宜的原则，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济南市按照谁
产生、谁付费、多产生、高付费的原
则，逐步建立生活垃圾计量收费、分
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具
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在源头减量方面，市相关部门
应当根据国家规定制定本市快递业
绿色包装实施标准，促进快递包装
物的减量化和循环使用。邮政、快递
企业在本市开展经营活动的，应当
使用电子运单和环保箱（袋）、环保
胶带等环保包装。鼓励寄件人使用
可降解、可循环使用的环保包装。

公共机构和有关企业应当实施
绿色办公，推广无纸化办公，优先采
购可以循环利用、资源化利用的办
公用品。提高再生纸的使用比例，减
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内部办公
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住宿、旅
游、餐饮经营者不得在经营活动中
主动免费提供一次性用品。餐饮经
营者应当提示、指导消费者理性消
费、适量点餐，并在明显位置设置提
示牌。

居民厨余垃圾
要沥干水分后投放

对于济南市生活垃圾的分类，
《草案》明确，本市生活垃圾分为四
类：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会
同市相关部门制定本市生活垃圾分
类技术规范，编制分类操作指南，明
确生活垃圾分类的标识、投放规则
等内容，并向社会公布。

鼓励具备条件的餐饮单位对厨
余垃圾进行符合环保要求的就地处
理；居民家庭生活中产生的厨余垃
圾要沥干水分后，投入绿色厨余垃
圾收集容器；居民投放厨余垃圾时，
必须去除不属于厨余垃圾的塑料袋

等包装物。

分类不合格
收运单位可拒收

在分类收集、运输与处置方面，
《草案》指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单
位应当遵守相应规定。经过转运站
转运的生活垃圾应当密闭存放，不
得进行敞开式分拣、压缩和转运，厨
余垃圾、其他垃圾存放时间应不得
超过二十四小时。

四类生活垃圾应当按照规定分
类处置：有害垃圾应当交由具有相
应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可回
收物应当交由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
业进行再生处理。厨余垃圾由特许
经营企业进行处置或者按规定就近
就地处置。

《草案》指出，生活垃圾分类收
运单位发现责任区域交付的生活垃
圾不符合分类管理规定的，应当要
求该区域管理责任人按照分类管理
规定改正；管理责任人拒不改正的，
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单位可以拒绝接
收，并报告所在地城市管理部门处
理。

首次违规可免罚
但要通过参与培训等方式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
法规已作出处罚规定的，按照其规
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出处罚规定
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建设单
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新建、改建、扩
建建设项目，未按照要求配套建设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的，或者生活垃
圾分类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步验收
的，由规划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移送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

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
条例规定，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
垃圾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
单位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处二百元以下罚款。初次违反分类
投放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个人，可
以通过参加垃圾分类知识教育培训
和考试、担任垃圾分类志愿者等方
式，免除相应的行政处罚。

日前，济南市城管
局公布《济南市生活垃
圾减量与分类管理条
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简称《草案》），面向社
会征求意见。记者了解
到，未按规定分类投放
生活垃圾的，由城管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将对单位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
二百元以下罚款。《济南
市生活垃圾减量与分类
管理条例》已被列入市
人大立法计划，社会各
界和广大市民可于2020
年3月26日前提出修改
意见和建议。

济南允许店外摆卖第一天

一酒店营业额增加到两倍多

根据立法工作
要求，恳请社会各界
和广大市民于3月26
日前通过以下四种
方式提出意见：

1 .电话（传真）：
0531-89737968

2 . 电 子 邮 件 ：
j n s c g j s h c @
jn.shandong.cn；

3 .通讯地址：济
南市市中区建设路16
号，邮编：250021；

4 .网站留言：登录
济南市政府门户网站

（www.j inan.gov.cn）
“调查征集”栏目留
言。

鲁中酒店门口，员工正在进行食品售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夏侯凤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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